
 

曹中铭：一天收 10 张罚
单 原网信证券案例具警
示意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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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专栏作家 曹中铭 

一家券商在一天内收到监管部门的 10 张罚单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同

样罕见的，是该券商此前违规性质的严重程度。个人以为，网信证券虽然

只是个案，但也要警惕券商行业曾经的悲剧再次重演。 

 

虎年除夕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麦高证券（原网信证券）收到了辽宁

证监局发出的 10 张罚单，这些罚单也全部指向原网信证券的高管。一家券

商在一天内收到监管部门的 10 张罚单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同样罕见的，是

该券商此前违规性质的严重程度。个人以为，网信证券虽然只是个案，但

也要警惕券商行业曾经的悲剧再次重演。 

处罚书显示，原网信证券及高管违规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。一是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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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涉及的人员看，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分管财务的副总、分管债券交

易的副总、计划财务部负责人、合规总监、固收部门（包括二部、三部）

负责人、资管部门负责人等全部涉案，其高管几乎被“一网打尽”。 

二是从涉及违规的相关规章制度看，也可谓“五花八门”。既包括《证

券法》这样的“基础大法”，也包括《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

合规管理办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、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、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

理办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23 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等部门或行业制定的规范性制度。 

三是从违规涉及的内容看，堪称触目惊心。比如网信证券因净资本等

风控指标不符合规定，被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后，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改

正，且已危害公司稳定运行。再如，该券商未配备充足、适当的合规管理

人员，发现违法违规未及时报告，造成重大风险。又如，该券商债券交易

业务存在重大合规风险，部门管理混乱，未建立有效监督制衡机制，对债

券交易人员管理存在重大漏洞，未核实真实交易对手身份，签订“抽屉协

议”规避监管要求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且危及公司安全稳定。上述违

规行为，也体现出该券商我行我素的一面。 

毫无疑问，原网信证券的违规，既涉及到人员众多的问题，其性质也

非常的严重，但监管部门采取的监管措施，却不乏值得商榷之处。 

一方面，对于涉事高管的处罚，基本上都是认定为不当人选，市场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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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期限从 5 年至 15 年不等。显然，这并没有任何的威慑力，也没有让违规

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

另一方面，网信证券的案例，也再次凸显出违规成本低的短板。比如

从 2012 年至 2017 年，网信证券连续 6 年实施财务造假。但监管部门的

处罚仅仅只是对券商罚款 30 万元，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等罚款 2 万元至 3

万元不等。如此处罚，无异于隔靴搔痒。 

由于不合规经营，网信证券 2018 年以前出现大幅亏损，导致资不抵

债，并最终面临破产的命运，显然亦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。也正是如此，

网信证券 2019 年 5 月份被辽宁证监局接管，并于 2021 年被实施破产重

整，这一切在近些年来的券商行业中是非常少见的。毕竟，券商行业早已

摆脱了靠“天”吃饭的困境。在 2018 年以前，出现亏损的券商并不多见。 

高管被一网打尽，该券商涉及财务造假等多项违规行为，被接管与破

产重整，类似现象在多年前其实曾经也出现过。当年的券商，出于生存与

竞争的需要，即使像南方、华夏等三大券商也不惜铤而走险，并最终走上

了违规之路。而整个券商行业也因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但这样的学费，

显然不能白交。 

网信证券的案例，虽然不具有普遍性，只是个案，但警示意义仍然存

在。近些年来，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，券商行业竞争更加激烈，

出于跑马圈地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，券商行业的违规行为日益受到

市场的关注。而且，不能排除今后因生存与发展的需要，某些券商再次铤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51755


